
【邁向頂尖大學學術領域全面提升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補助】 

97.11.24 資工所主任修訂 

一、 申請資格：資工所或網媒所碩、博士班研究生 

二、 申請期限：即日起 

三、 申請地點：資工所所辦 

四、 補助上限：25,000 元 

五、 申請時間：請依照會議實際舉行時間，於每年 1～3 月、4～6 月、7～9 月、

10～12 月等四時段提出申請，計算實際補助金額亦同（請見附圖）。 

六、 申請條件： 

1. 沒有申請『台大資訊學群 Promotive Top Conference 經費補助

施行要點』補助者。 

 

七、 補助原則：請參見『台大資訊學群 Promotive Top Conference 經費補助施        

行要點』。 

八、 檢附文件： 

1. 申請表（一式二份） 

2. 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影本 

3. 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 

4.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影本（論文以在國內完成而尚未

發表者為限） 

5. 最近五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

6. 國際會議日程表，會議有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 

       （以上各件每份請依編號順序以浮籤標記，由上而下，整理齊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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